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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

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鹏华中

证高铁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 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高铁 LOF；

交易代码：160639；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

额净值。2025 年 3 月 27 日，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 0.943 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28 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1.058 元。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

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造成损失。若本基金 2025

年 3 月 31 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体

以届时公告为准。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

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

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

值。

2、本基金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

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

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

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相关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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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31 日


